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34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曜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林其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

訴字第27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982號），提起一部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本案檢察官及上訴人即被告李曜新（下稱被告）於本院中均

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被告並撤回除量刑以外之

上訴，此有刑事一部撤回上訴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

85-86、185頁），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

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

部分。檢察官及被告均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

證據、理由、論罪及沒收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被告本

案犯罪之事實、證據、理由、論罪及沒收均如第一審判決書

之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檢察官部分：被告犯後否認傷害行為，態度惡劣，且告訴人

甲女（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因被告本案行為產生對環境

及與人接觸時之恐懼感迄未好轉，告訴人所受損害非輕，原

審量刑過輕，請求從重量刑等語。

　㈡被告部分：伊知錯坦承全部犯罪，且對其行為造成告訴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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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深感歉意，伊目前已持續在醫院治療，請求從輕量刑等

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

　　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

　　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

　　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

　　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

　　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

　　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

　　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

　　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

　　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查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審酌被告因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

而與告訴人發生衝突，卻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肇生本

案公然侮辱及傷害犯行，所為實不足取；參以被告犯後坦承

公然侮辱犯行、否認傷害犯行之犯後態度，又因告訴人無意

願，致被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考量被告領有輕

度身心障礙證明（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98

2號卷第59頁），患有輕○○○○足、○○症、○○症、○

○症、○○疾患等症狀；兼衡本案犯罪情節、所生損害、被

告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302

頁），及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素行等一切具體情狀，

就被告所犯公然侮辱罪量處罰金新臺幣（下同）2千元；所

犯傷害罪，量處拘役30日，並分別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

易服勞役、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已斟酌刑法第57

條各款事由，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被告有利與不利之

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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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畸輕或有所失入、失出之裁量權濫

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且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被告

犯後態度、告訴人所受損害等量刑因子，均業經原判決充分

考量評價，並無漏未審酌之情形，縱與檢察官及告訴人主觀

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況被

告於上訴後已坦承全部犯行，並當庭多次對告訴人道歉，表

示歉意，復積極至醫院接受職能復健治療，學習衝動控制與

人際相處技巧，此有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診

斷證明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0、191、159頁），堪認

被告經原審判決後，已幡然悔悟並深刻自省，其上訴後之犯

後態度已有正向改善，是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云

云，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又被告犯後態度此一量刑因子

於上訴後雖生有利於被告之變動，惟原判決對被告本案所犯

各罪量處之刑，容屬寬厚，是前開量刑因子之變動尚不足以

動搖原判決之量刑基礎，從而，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亦

難認有據，爰同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柏岳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78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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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李曜新

選任辯護人　張明堂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8

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曜新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安全帽壹頂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李曜新於民國111年7月30日16時30分許，前往花蓮縣○○市

○○街00號○○廟，因窺視甲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裙底

遭發現而與甲女發生口角衝突，李曜新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

意，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廟天公爐旁，對甲女

手比中指後，以「幹你娘」、「死破麻」等語辱罵甲女，足

以貶損甲女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嗣雙方持續衝突並追逐至○

○廟口前○○街馬路上，李曜新另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安全

帽丟擲甲女，致甲女受有左側上臂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甲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陳述，被告李曜新之辯護人爭執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

又證人甲女於本院審理時，業經傳訊到庭，並接受交互詰

問，故證人甲女所為上開陳述，查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

況，應認證人甲女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本案

下述相關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

審酌該等證據作成及取得之程序均無違法之處，依法均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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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另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

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

得，復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程序，依法自得作為證

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被訴公然侮辱罪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此部分之犯行，惟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被

告係因告訴人挑釁之舉，方以不雅舉動及言語表達其不滿之

情緒，非蓄意貶低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未逾一般

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難認被告構成公然侮辱罪等語。經

查：

　⒈被告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比中指，並以上開言詞辱罵告

訴人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

時均供承不諱（警卷第7-10頁、偵卷第19-20頁、院卷第10

8、299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現場錄影檔案，有勘驗筆錄

及附圖在卷足稽（院卷第229-231頁），足見被告前揭任意

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又起訴書所載被告辱罵之言

詞，經本院當庭勘驗案發時現場錄影檔案，應為「幹你

娘」、「死破麻」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院卷第

230、231頁），爰予補充更正之。　

　⒉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

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

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

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

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

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

由而受保障者（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參照）。又

個人受他人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不僅關係個人之人

格發展，也有助於社會共同生活之和平、協調、順暢，而有

其公益性。對他人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如果同時涉及結構

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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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除顯示表意人對該群體及其成員之

敵意或偏見外，更會影響各該弱勢群體及其成員在社會結構

地位及相互權力關係之實質平等，而有其負面的社會漣漪效

應，已不只是個人私益受損之問題。是故意貶損他人人格之

公然侮辱言論，確有可能貶抑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而對他

人之人格權造成重大損害（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

理由第45段參照）。

　⒊按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祗須侮辱行為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

人得以共見共聞，即行成立。而「侮辱」係以粗鄙之言語、

舉動、文字、圖畫侮謾辱罵或為其他輕蔑、貶損他人人格或

社會地位之評價。另比中指之手勢意義，係以肢體動作象徵

侮辱性之言語，用以侮辱他人。又依據一般社會通念，比中

指之手勢係指辱罵「三字經」等言語之肢體化，含有侮辱他

人人格、貶損他人在社會上評價地位之意義，自屬於侮辱之

行為。而「幹你娘」、「死破麻」等語，亦是無視性別平

等，貶抑、侮辱女性人格的用語，屬於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

體（性別）身分或資格貶抑之用語。查被告對告訴人為上開

舉動及言詞，起因於被告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告訴人作

勢以手機拍攝被告，被告始心生不滿而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

突，對告訴人比中指、辱罵上開言詞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

時自承在卷（警卷第8-9頁），以此脈絡以觀，已難認被告

與告訴人之爭端係由告訴人自行引發所致。又被告對告訴人

比中指、所用「幹你娘」、「死破麻」等詞彙，依社會共同

生活之一般通念，顯與公共事務議題無關，無助於公共事務

之思辯，亦非以文學或藝術形式表現之言論，被告直接針對

被害人之性別結構弱勢者身分，故意予以羞辱之舉動及言

論，顯係對女性群體之敵意與偏見，而為對他人平等主體地

位之侮辱。被告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廟天公爐

旁，以上開舉動及詞彙故意貶損告訴人，已足以貶損告訴人

之人格及社會評價，使告訴人在精神上、心理上均受到難堪

及不快，對告訴人之名譽權侵害難謂輕微，依其表意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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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係故意公然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且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

受之範圍，揆諸上開說明，確已該當於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

公然侮辱罪甚明。被告辯護人上開所辯，尚難憑採。

　㈡被告被訴傷害罪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持安全帽丟擲甲女，惟否

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雖然有拿安全帽丟她，但她的傷

不是我造成的等語。被告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被告以安全

帽丟擲告訴人，接觸告訴人左上臂，受地心引力的影響，安

全帽應立即掉落地面，不可能造成告訴人左上臂面狀挫傷；

卷內無被告以安全帽攻擊告訴人之影像；勘驗畫面沒辦法看

出告訴人左上臂已有紅腫挫傷等語。經查：

　⒈被告辯護人固辯稱：未拍攝到被告以安全帽攻擊告訴人之影

像云云。惟查，被告於上開時、地，持安全帽丟擲告訴人等

情，已為被告於本院所不爭執（院卷第109頁）。且被告於

警詢時供稱：我當時有拿安全帽丟告訴人，向她追去，因為

她跑走我就用安全帽擲向對方等語（警卷第9頁）；於偵訊

時亦供稱：我有拿安全帽丟告訴人一下等語（偵卷第58

頁）。參以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

罵我、比中指時，還沒有肢體衝突，後來因為被告要走了，

我想說警察還沒來被告怎麼就要走，我就去拍被告，被告直

接拿著安全帽近距離追打我，安全帽後來掉到馬路上等語

（院卷第237-240頁）。此外，經本院勘驗現場錄影檔案，

可見被告追逐告訴人時，確有安全帽1頂掉落在馬路上，被

告復撿拾該安全帽朝告訴人走去，有勘驗筆錄及附圖附卷可

佐（院卷第232-233頁及證件袋）。準此，被告業已坦承其

有以安全帽丟擲告訴人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

理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若非被告有以安全帽丟擲告訴

人，何以在被告追逐告訴人時，安全帽會掉落在馬路上，再

經被告拾起。從而，被告於上開時、地，持安全帽朝告訴人

丟擲之事實，應堪認定。被告辯護人上開所辯，無足採為對

被告有利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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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再者，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警卷編號6的照片

（即告訴人傷勢照片，警卷第31頁）是警察到現場立刻拍的

照片等語，可知警卷所附告訴人之傷勢照片係警方據報趕至

案發現場，為進行蒐證而在現場拍攝的照片；參以告訴人於

當日衝突結束後，隨即於同日16時59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

花蓮醫院就診，經專業醫師判斷後，認告訴人受有左側上臂

挫傷之傷勢，有前揭診斷證明書可佐（警卷第25頁），告訴

人驗傷時間與本件案發時間密切相鄰，診斷證明書所載診斷

結果與警方於案發現場拍攝之告訴人傷勢照片相同，且此傷

勢與告訴人遭被告持安全帽丟擲所可能造成之結果相合，咸

認被告持安全帽朝告訴人丟擲之行為，足以發生告訴人所受

之前揭傷害結果，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是被告及

其辯護人辯稱告訴人上開傷勢非被告所造成云云，與本案卷

證資料不符，無從採信。至被告辯護人另辯稱：勘驗影像光

碟未見告訴人左上臂紅腫云云，惟觀諸本院勘驗現場拍攝被

告追逐告訴人之影像（本院勘驗檔案IMG-4876之附圖，證件

袋），可見被告及告訴人於畫面中身影甚小，自無法看到被

告及告訴人身體細微之部分，被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無

足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至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林○○，欲證明被告傷害告訴人之行

為，惟被告有上開傷害犯行，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本院業

已勘驗現場錄影光碟，自無再傳喚上開證人之必要，附此敘

明。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

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及同法

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所犯上開公然侮辱及傷害2罪

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本案不適用刑法第19條欠缺責任能力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

　　辯護人固主張被告罹患○○症、○○症，於本案行為時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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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能力或有辨識能力顯著下降情形等語。經查，被告確實

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且經診斷患有輕○○○○足、○○

症、○○疾患、○○症、○○症、○○疾患等症狀，有身心

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附卷為憑（偵卷第59頁、院卷第95-1

01頁）。惟被告經本院囑託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

門諾醫院（下稱門諾醫院）對被告為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況

予以鑑定，鑑定結果認為：⒈根據本次鑑定會談與心理測驗

結果顯示李員整體智力並未達到智能不足的診斷，其全量表

智商得分為78分，整體智能程度落於邊緣智能；且知能篩檢

測驗顯示李員整體認知功能尚可，未有明顯退化或損傷。故

於本案中，可以排除李員本身可能因智能不足或認知功能障

礙而致使原因自由行為。⒉李員坦承本案公然侮辱及傷害發

生的過程，在案發當時李員並未飲酒且意識清楚。在鑑定時

開放性問題中，李員可以描述本案的大致細節及過程。李員

雖然將偷窺及本案暴力行為，歸咎於自己有身心疾患，如○

○症或○○疾患等；但李員之精神科診斷除智能不足外，皆

非常見與刑事責任能力相關之精神疾病。⒊另外李員描述被

害人以言論刺激李員，致使情緒失控的暴力情形，比較歸類

於因刺激而導致的憤怒狀態及行為；而李員的憤怒及情緒

差，未能達到間歇性暴怒症的診斷。從本次會談鑑定結果來

看，李員的傷害行為無法完全歸咎於「不能控制」，也有可

能是「選擇不控制」。⒋綜上所述，李員有能力「辨識行為

違法」，因而在鑑定過程中，李員清楚描述不論是窺視或傷

害皆是屬於違法行為。雖然李員是在憤怒狀態下，「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降低之可能，但整體未達顯著（降低）

之情形。此有門諾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院卷第181-198

頁）在卷可參。復觀諸本院勘驗案發時現場錄影，亦未見被

告有何較一般人遲鈍或混沌之情形，實難認被告行為時辨識

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其辨識控制行為之能力有欠缺或顯著降

低，自無從適用刑法第19條欠缺責任能力不罰或減輕其刑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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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本案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

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

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而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

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

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犯

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

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

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

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

刑，是以，為此項裁量減輕其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

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

情，而可憫恕情形，始謂適法。有關本件糾紛起因，係因被

告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而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業據

被告於警詢供承明確（警卷第8頁），且於本院審理時所不

爭執（院卷第109頁），惟被告面臨此情，竟係對告訴人比

中指、出言辱罵，甚至追逐告訴人、持安全帽丟擲告訴人，

致告訴人受有左側上臂挫傷之傷害，依社會上一般人合理之

經驗觀念，其上開犯行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客觀上尚不

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依上開說明，不能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

酌減其刑，併此說明。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

而與告訴人發生衝突，卻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肇生本

件公然侮辱及傷害犯行，所為實不足取；參以被告犯後坦承

公然侮辱犯行、否認傷害犯行之犯後態度，又因告訴人無意

願，致被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考量被告領有輕

度身心障礙證明（偵卷第59頁），患有輕○○○○足、○○

症、○○疾患、○○症、○○症、○○疾患等症狀；兼衡本

件犯罪情節、所生損害、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職

業、家庭經濟狀況（院卷第302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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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素行（院卷第11-14頁）等一切具體

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各諭知罰金易服勞役、

拘役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緩刑，惟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傷害

犯行，對自己所為避重就輕、推稱係受告訴人激怒所致，實

難認被告已真切面對所為而衷心悔過，苟不藉由執行刑罰予

其行為為一定程度之矯正，則難保其日後不再為相類似犯罪

行為，且告訴人至今仍無法原諒被告，本院審酌上情，認本

案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不予宣告緩刑，附此敘

明。

四、沒收：

　　未扣案之安全帽1頂，係供被告本案傷害犯行所用之物，且

屬被告所有，業據被告供明在卷（院卷第299頁），爰依刑

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柏岳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邱正裕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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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第1項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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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34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曜新




指定辯護人  林其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7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982號），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本案檢察官及上訴人即被告李曜新（下稱被告）於本院中均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被告並撤回除量刑以外之上訴，此有刑事一部撤回上訴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85-86、185頁），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檢察官及被告均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證據、理由、論罪及沒收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被告本案犯罪之事實、證據、理由、論罪及沒收均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檢察官部分：被告犯後否認傷害行為，態度惡劣，且告訴人甲女（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因被告本案行為產生對環境及與人接觸時之恐懼感迄未好轉，告訴人所受損害非輕，原審量刑過輕，請求從重量刑等語。
　㈡被告部分：伊知錯坦承全部犯罪，且對其行為造成告訴人受害，深感歉意，伊目前已持續在醫院治療，請求從輕量刑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
　　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
　　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
　　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
　　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
　　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
　　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
　　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
　　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
　　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查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審酌被告因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而與告訴人發生衝突，卻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肇生本案公然侮辱及傷害犯行，所為實不足取；參以被告犯後坦承公然侮辱犯行、否認傷害犯行之犯後態度，又因告訴人無意願，致被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考量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982號卷第59頁），患有輕○○○○足、○○症、○○症、○○症、○○疾患等症狀；兼衡本案犯罪情節、所生損害、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302頁），及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素行等一切具體情狀，就被告所犯公然侮辱罪量處罰金新臺幣（下同）2千元；所犯傷害罪，量處拘役30日，並分別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服勞役、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畸輕或有所失入、失出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且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被告犯後態度、告訴人所受損害等量刑因子，均業經原判決充分考量評價，並無漏未審酌之情形，縱與檢察官及告訴人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況被告於上訴後已坦承全部犯行，並當庭多次對告訴人道歉，表示歉意，復積極至醫院接受職能復健治療，學習衝動控制與人際相處技巧，此有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0、191、159頁），堪認被告經原審判決後，已幡然悔悟並深刻自省，其上訴後之犯後態度已有正向改善，是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云云，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又被告犯後態度此一量刑因子於上訴後雖生有利於被告之變動，惟原判決對被告本案所犯各罪量處之刑，容屬寬厚，是前開量刑因子之變動尚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量刑基礎，從而，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亦難認有據，爰同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柏岳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78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曜新
選任辯護人　張明堂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曜新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安全帽壹頂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李曜新於民國111年7月30日16時30分許，前往花蓮縣○○市○○街00號○○廟，因窺視甲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裙底遭發現而與甲女發生口角衝突，李曜新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廟天公爐旁，對甲女手比中指後，以「幹你娘」、「死破麻」等語辱罵甲女，足以貶損甲女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嗣雙方持續衝突並追逐至○○廟口前○○街馬路上，李曜新另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安全帽丟擲甲女，致甲女受有左側上臂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甲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李曜新之辯護人爭執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又證人甲女於本院審理時，業經傳訊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故證人甲女所為上開陳述，查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應認證人甲女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本案下述相關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及取得之程序均無違法之處，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另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復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程序，依法自得作為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被訴公然侮辱罪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此部分之犯行，惟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被告係因告訴人挑釁之舉，方以不雅舉動及言語表達其不滿之情緒，非蓄意貶低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未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難認被告構成公然侮辱罪等語。經查：
　⒈被告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比中指，並以上開言詞辱罵告訴人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供承不諱（警卷第7-10頁、偵卷第19-20頁、院卷第108、299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現場錄影檔案，有勘驗筆錄及附圖在卷足稽（院卷第229-231頁），足見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又起訴書所載被告辱罵之言詞，經本院當庭勘驗案發時現場錄影檔案，應為「幹你娘」、「死破麻」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院卷第230、231頁），爰予補充更正之。　
　⒉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參照）。又個人受他人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不僅關係個人之人格發展，也有助於社會共同生活之和平、協調、順暢，而有其公益性。對他人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如果同時涉及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除顯示表意人對該群體及其成員之敵意或偏見外，更會影響各該弱勢群體及其成員在社會結構地位及相互權力關係之實質平等，而有其負面的社會漣漪效應，已不只是個人私益受損之問題。是故意貶損他人人格之公然侮辱言論，確有可能貶抑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而對他人之人格權造成重大損害（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45段參照）。
　⒊按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祗須侮辱行為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即行成立。而「侮辱」係以粗鄙之言語、舉動、文字、圖畫侮謾辱罵或為其他輕蔑、貶損他人人格或社會地位之評價。另比中指之手勢意義，係以肢體動作象徵侮辱性之言語，用以侮辱他人。又依據一般社會通念，比中指之手勢係指辱罵「三字經」等言語之肢體化，含有侮辱他人人格、貶損他人在社會上評價地位之意義，自屬於侮辱之行為。而「幹你娘」、「死破麻」等語，亦是無視性別平等，貶抑、侮辱女性人格的用語，屬於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體（性別）身分或資格貶抑之用語。查被告對告訴人為上開舉動及言詞，起因於被告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告訴人作勢以手機拍攝被告，被告始心生不滿而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對告訴人比中指、辱罵上開言詞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自承在卷（警卷第8-9頁），以此脈絡以觀，已難認被告與告訴人之爭端係由告訴人自行引發所致。又被告對告訴人比中指、所用「幹你娘」、「死破麻」等詞彙，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顯與公共事務議題無關，無助於公共事務之思辯，亦非以文學或藝術形式表現之言論，被告直接針對被害人之性別結構弱勢者身分，故意予以羞辱之舉動及言論，顯係對女性群體之敵意與偏見，而為對他人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被告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廟天公爐旁，以上開舉動及詞彙故意貶損告訴人，已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使告訴人在精神上、心理上均受到難堪及不快，對告訴人之名譽權侵害難謂輕微，依其表意脈絡，顯係故意公然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且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揆諸上開說明，確已該當於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甚明。被告辯護人上開所辯，尚難憑採。
　㈡被告被訴傷害罪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持安全帽丟擲甲女，惟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雖然有拿安全帽丟她，但她的傷不是我造成的等語。被告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被告以安全帽丟擲告訴人，接觸告訴人左上臂，受地心引力的影響，安全帽應立即掉落地面，不可能造成告訴人左上臂面狀挫傷；卷內無被告以安全帽攻擊告訴人之影像；勘驗畫面沒辦法看出告訴人左上臂已有紅腫挫傷等語。經查：
　⒈被告辯護人固辯稱：未拍攝到被告以安全帽攻擊告訴人之影像云云。惟查，被告於上開時、地，持安全帽丟擲告訴人等情，已為被告於本院所不爭執（院卷第109頁）。且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當時有拿安全帽丟告訴人，向她追去，因為她跑走我就用安全帽擲向對方等語（警卷第9頁）；於偵訊時亦供稱：我有拿安全帽丟告訴人一下等語（偵卷第58頁）。參以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罵我、比中指時，還沒有肢體衝突，後來因為被告要走了，我想說警察還沒來被告怎麼就要走，我就去拍被告，被告直接拿著安全帽近距離追打我，安全帽後來掉到馬路上等語（院卷第237-240頁）。此外，經本院勘驗現場錄影檔案，可見被告追逐告訴人時，確有安全帽1頂掉落在馬路上，被告復撿拾該安全帽朝告訴人走去，有勘驗筆錄及附圖附卷可佐（院卷第232-233頁及證件袋）。準此，被告業已坦承其有以安全帽丟擲告訴人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若非被告有以安全帽丟擲告訴人，何以在被告追逐告訴人時，安全帽會掉落在馬路上，再經被告拾起。從而，被告於上開時、地，持安全帽朝告訴人丟擲之事實，應堪認定。被告辯護人上開所辯，無足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⒉再者，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警卷編號6的照片（即告訴人傷勢照片，警卷第31頁）是警察到現場立刻拍的照片等語，可知警卷所附告訴人之傷勢照片係警方據報趕至案發現場，為進行蒐證而在現場拍攝的照片；參以告訴人於當日衝突結束後，隨即於同日16時59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就診，經專業醫師判斷後，認告訴人受有左側上臂挫傷之傷勢，有前揭診斷證明書可佐（警卷第25頁），告訴人驗傷時間與本件案發時間密切相鄰，診斷證明書所載診斷結果與警方於案發現場拍攝之告訴人傷勢照片相同，且此傷勢與告訴人遭被告持安全帽丟擲所可能造成之結果相合，咸認被告持安全帽朝告訴人丟擲之行為，足以發生告訴人所受之前揭傷害結果，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是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告訴人上開傷勢非被告所造成云云，與本案卷證資料不符，無從採信。至被告辯護人另辯稱：勘驗影像光碟未見告訴人左上臂紅腫云云，惟觀諸本院勘驗現場拍攝被告追逐告訴人之影像（本院勘驗檔案IMG-4876之附圖，證件袋），可見被告及告訴人於畫面中身影甚小，自無法看到被告及告訴人身體細微之部分，被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無足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至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林○○，欲證明被告傷害告訴人之行為，惟被告有上開傷害犯行，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本院業已勘驗現場錄影光碟，自無再傳喚上開證人之必要，附此敘明。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所犯上開公然侮辱及傷害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本案不適用刑法第19條欠缺責任能力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
　　辯護人固主張被告罹患○○症、○○症，於本案行為時欠缺辨識能力或有辨識能力顯著下降情形等語。經查，被告確實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且經診斷患有輕○○○○足、○○症、○○疾患、○○症、○○症、○○疾患等症狀，有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附卷為憑（偵卷第59頁、院卷第95-101頁）。惟被告經本院囑託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下稱門諾醫院）對被告為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況予以鑑定，鑑定結果認為：⒈根據本次鑑定會談與心理測驗結果顯示李員整體智力並未達到智能不足的診斷，其全量表智商得分為78分，整體智能程度落於邊緣智能；且知能篩檢測驗顯示李員整體認知功能尚可，未有明顯退化或損傷。故於本案中，可以排除李員本身可能因智能不足或認知功能障礙而致使原因自由行為。⒉李員坦承本案公然侮辱及傷害發生的過程，在案發當時李員並未飲酒且意識清楚。在鑑定時開放性問題中，李員可以描述本案的大致細節及過程。李員雖然將偷窺及本案暴力行為，歸咎於自己有身心疾患，如○○症或○○疾患等；但李員之精神科診斷除智能不足外，皆非常見與刑事責任能力相關之精神疾病。⒊另外李員描述被害人以言論刺激李員，致使情緒失控的暴力情形，比較歸類於因刺激而導致的憤怒狀態及行為；而李員的憤怒及情緒差，未能達到間歇性暴怒症的診斷。從本次會談鑑定結果來看，李員的傷害行為無法完全歸咎於「不能控制」，也有可能是「選擇不控制」。⒋綜上所述，李員有能力「辨識行為違法」，因而在鑑定過程中，李員清楚描述不論是窺視或傷害皆是屬於違法行為。雖然李員是在憤怒狀態下，「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降低之可能，但整體未達顯著（降低）之情形。此有門諾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院卷第181-198頁）在卷可參。復觀諸本院勘驗案發時現場錄影，亦未見被告有何較一般人遲鈍或混沌之情形，實難認被告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其辨識控制行為之能力有欠缺或顯著降低，自無從適用刑法第19條欠缺責任能力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
　㈢本案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而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是以，為此項裁量減輕其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情形，始謂適法。有關本件糾紛起因，係因被告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而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業據被告於警詢供承明確（警卷第8頁），且於本院審理時所不爭執（院卷第109頁），惟被告面臨此情，竟係對告訴人比中指、出言辱罵，甚至追逐告訴人、持安全帽丟擲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左側上臂挫傷之傷害，依社會上一般人合理之經驗觀念，其上開犯行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客觀上尚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依上開說明，不能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併此說明。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而與告訴人發生衝突，卻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肇生本件公然侮辱及傷害犯行，所為實不足取；參以被告犯後坦承公然侮辱犯行、否認傷害犯行之犯後態度，又因告訴人無意願，致被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考量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偵卷第59頁），患有輕○○○○足、○○症、○○疾患、○○症、○○症、○○疾患等症狀；兼衡本件犯罪情節、所生損害、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院卷第302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素行（院卷第11-14頁）等一切具體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各諭知罰金易服勞役、拘役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緩刑，惟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傷害犯行，對自己所為避重就輕、推稱係受告訴人激怒所致，實難認被告已真切面對所為而衷心悔過，苟不藉由執行刑罰予其行為為一定程度之矯正，則難保其日後不再為相類似犯罪行為，且告訴人至今仍無法原諒被告，本院審酌上情，認本案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不予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
　　未扣案之安全帽1頂，係供被告本案傷害犯行所用之物，且屬被告所有，業據被告供明在卷（院卷第299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柏岳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邱正裕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第1項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34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曜新


指定辯護人  林其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
訴字第27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982號），提起一部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本案檢察官及上訴人即被告李曜新（下稱被告）於本院中均
    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被告並撤回除量刑以外之
    上訴，此有刑事一部撤回上訴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
    85-86、185頁），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
    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
    部分。檢察官及被告均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
    證據、理由、論罪及沒收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被告本
    案犯罪之事實、證據、理由、論罪及沒收均如第一審判決書
    之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檢察官部分：被告犯後否認傷害行為，態度惡劣，且告訴人
    甲女（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因被告本案行為產生對環境
    及與人接觸時之恐懼感迄未好轉，告訴人所受損害非輕，原
    審量刑過輕，請求從重量刑等語。
　㈡被告部分：伊知錯坦承全部犯罪，且對其行為造成告訴人受
    害，深感歉意，伊目前已持續在醫院治療，請求從輕量刑等
    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
　　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
　　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
　　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
　　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
　　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
　　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
　　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
　　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
　　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查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審酌被告因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
    而與告訴人發生衝突，卻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肇生本
    案公然侮辱及傷害犯行，所為實不足取；參以被告犯後坦承
    公然侮辱犯行、否認傷害犯行之犯後態度，又因告訴人無意
    願，致被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考量被告領有輕
    度身心障礙證明（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98
    2號卷第59頁），患有輕○○○○足、○○症、○○症、○○症、○○疾
    患等症狀；兼衡本案犯罪情節、所生損害、被告自陳之智識
    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302頁），及如法
    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素行等一切具體情狀，就被告所犯公
    然侮辱罪量處罰金新臺幣（下同）2千元；所犯傷害罪，量
    處拘役30日，並分別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服勞役、易
    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
    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
    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
    刑畸重、畸輕或有所失入、失出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
    當原則無悖。且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被告犯後態度、告訴
    人所受損害等量刑因子，均業經原判決充分考量評價，並無
    漏未審酌之情形，縱與檢察官及告訴人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
    差，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況被告於上訴後已坦
    承全部犯行，並當庭多次對告訴人道歉，表示歉意，復積極
    至醫院接受職能復健治療，學習衝動控制與人際相處技巧，
    此有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190、191、159頁），堪認被告經原審判決
    後，已幡然悔悟並深刻自省，其上訴後之犯後態度已有正向
    改善，是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云云，難認有理由，
    應予駁回。又被告犯後態度此一量刑因子於上訴後雖生有利
    於被告之變動，惟原判決對被告本案所犯各罪量處之刑，容
    屬寬厚，是前開量刑因子之變動尚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量刑
    基礎，從而，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亦難認有據，爰同予
    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柏岳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78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曜新
選任辯護人　張明堂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8
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曜新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安全帽壹頂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李曜新於民國111年7月30日16時30分許，前往花蓮縣○○市○○
    街00號○○廟，因窺視甲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裙底遭發現
    而與甲女發生口角衝突，李曜新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
    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廟天公爐旁，對甲女手比中指
    後，以「幹你娘」、「死破麻」等語辱罵甲女，足以貶損甲
    女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嗣雙方持續衝突並追逐至○○廟口前○○
    街馬路上，李曜新另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安全帽丟擲甲女，
    致甲女受有左側上臂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甲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陳述，被告李曜新之辯護人爭執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
    又證人甲女於本院審理時，業經傳訊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
    ，故證人甲女所為上開陳述，查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應認證人甲女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本案
    下述相關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
    審酌該等證據作成及取得之程序均無違法之處，依法均可作
    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另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
    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
    得，復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程序，依法自得作為證
    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被訴公然侮辱罪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此部分之犯行，惟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被
    告係因告訴人挑釁之舉，方以不雅舉動及言語表達其不滿之
    情緒，非蓄意貶低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未逾一般
    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難認被告構成公然侮辱罪等語。經查
    ：
　⒈被告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比中指，並以上開言詞辱罵告
    訴人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
    時均供承不諱（警卷第7-10頁、偵卷第19-20頁、院卷第108
    、299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現場錄影檔案，有勘驗筆錄
    及附圖在卷足稽（院卷第229-231頁），足見被告前揭任意
    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又起訴書所載被告辱罵之言
    詞，經本院當庭勘驗案發時現場錄影檔案，應為「幹你娘」
    、「死破麻」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院卷第230
    、231頁），爰予補充更正之。　
　⒉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
    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
    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
    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
    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
    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
    由而受保障者（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參照）。又
    個人受他人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不僅關係個人之人
    格發展，也有助於社會共同生活之和平、協調、順暢，而有
    其公益性。對他人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如果同時涉及結構
    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
    ）身分或資格之貶抑，除顯示表意人對該群體及其成員之敵
    意或偏見外，更會影響各該弱勢群體及其成員在社會結構地
    位及相互權力關係之實質平等，而有其負面的社會漣漪效應
    ，已不只是個人私益受損之問題。是故意貶損他人人格之公
    然侮辱言論，確有可能貶抑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而對他人
    之人格權造成重大損害（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
    由第45段參照）。
　⒊按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祗須侮辱行為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
    人得以共見共聞，即行成立。而「侮辱」係以粗鄙之言語、
    舉動、文字、圖畫侮謾辱罵或為其他輕蔑、貶損他人人格或
    社會地位之評價。另比中指之手勢意義，係以肢體動作象徵
    侮辱性之言語，用以侮辱他人。又依據一般社會通念，比中
    指之手勢係指辱罵「三字經」等言語之肢體化，含有侮辱他
    人人格、貶損他人在社會上評價地位之意義，自屬於侮辱之
    行為。而「幹你娘」、「死破麻」等語，亦是無視性別平等
    ，貶抑、侮辱女性人格的用語，屬於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體
    （性別）身分或資格貶抑之用語。查被告對告訴人為上開舉
    動及言詞，起因於被告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告訴人作勢
    以手機拍攝被告，被告始心生不滿而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
    ，對告訴人比中指、辱罵上開言詞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
    自承在卷（警卷第8-9頁），以此脈絡以觀，已難認被告與
    告訴人之爭端係由告訴人自行引發所致。又被告對告訴人比
    中指、所用「幹你娘」、「死破麻」等詞彙，依社會共同生
    活之一般通念，顯與公共事務議題無關，無助於公共事務之
    思辯，亦非以文學或藝術形式表現之言論，被告直接針對被
    害人之性別結構弱勢者身分，故意予以羞辱之舉動及言論，
    顯係對女性群體之敵意與偏見，而為對他人平等主體地位之
    侮辱。被告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廟天公爐旁，以
    上開舉動及詞彙故意貶損告訴人，已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
    及社會評價，使告訴人在精神上、心理上均受到難堪及不快
    ，對告訴人之名譽權侵害難謂輕微，依其表意脈絡，顯係故
    意公然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且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
    圍，揆諸上開說明，確已該當於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
    辱罪甚明。被告辯護人上開所辯，尚難憑採。
　㈡被告被訴傷害罪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持安全帽丟擲甲女，惟否
    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雖然有拿安全帽丟她，但她的傷
    不是我造成的等語。被告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被告以安全
    帽丟擲告訴人，接觸告訴人左上臂，受地心引力的影響，安
    全帽應立即掉落地面，不可能造成告訴人左上臂面狀挫傷；
    卷內無被告以安全帽攻擊告訴人之影像；勘驗畫面沒辦法看
    出告訴人左上臂已有紅腫挫傷等語。經查：
　⒈被告辯護人固辯稱：未拍攝到被告以安全帽攻擊告訴人之影
    像云云。惟查，被告於上開時、地，持安全帽丟擲告訴人等
    情，已為被告於本院所不爭執（院卷第109頁）。且被告於
    警詢時供稱：我當時有拿安全帽丟告訴人，向她追去，因為
    她跑走我就用安全帽擲向對方等語（警卷第9頁）；於偵訊
    時亦供稱：我有拿安全帽丟告訴人一下等語（偵卷第58頁）
    。參以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罵我
    、比中指時，還沒有肢體衝突，後來因為被告要走了，我想
    說警察還沒來被告怎麼就要走，我就去拍被告，被告直接拿
    著安全帽近距離追打我，安全帽後來掉到馬路上等語（院卷
    第237-240頁）。此外，經本院勘驗現場錄影檔案，可見被
    告追逐告訴人時，確有安全帽1頂掉落在馬路上，被告復撿
    拾該安全帽朝告訴人走去，有勘驗筆錄及附圖附卷可佐（院
    卷第232-233頁及證件袋）。準此，被告業已坦承其有以安
    全帽丟擲告訴人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
    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若非被告有以安全帽丟擲告訴人，何
    以在被告追逐告訴人時，安全帽會掉落在馬路上，再經被告
    拾起。從而，被告於上開時、地，持安全帽朝告訴人丟擲之
    事實，應堪認定。被告辯護人上開所辯，無足採為對被告有
    利之認定。
　⒉再者，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警卷編號6的照片（
    即告訴人傷勢照片，警卷第31頁）是警察到現場立刻拍的照
    片等語，可知警卷所附告訴人之傷勢照片係警方據報趕至案
    發現場，為進行蒐證而在現場拍攝的照片；參以告訴人於當
    日衝突結束後，隨即於同日16時59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花
    蓮醫院就診，經專業醫師判斷後，認告訴人受有左側上臂挫
    傷之傷勢，有前揭診斷證明書可佐（警卷第25頁），告訴人
    驗傷時間與本件案發時間密切相鄰，診斷證明書所載診斷結
    果與警方於案發現場拍攝之告訴人傷勢照片相同，且此傷勢
    與告訴人遭被告持安全帽丟擲所可能造成之結果相合，咸認
    被告持安全帽朝告訴人丟擲之行為，足以發生告訴人所受之
    前揭傷害結果，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是被告及其
    辯護人辯稱告訴人上開傷勢非被告所造成云云，與本案卷證
    資料不符，無從採信。至被告辯護人另辯稱：勘驗影像光碟
    未見告訴人左上臂紅腫云云，惟觀諸本院勘驗現場拍攝被告
    追逐告訴人之影像（本院勘驗檔案IMG-4876之附圖，證件袋
    ），可見被告及告訴人於畫面中身影甚小，自無法看到被告
    及告訴人身體細微之部分，被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無足
    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至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林○○，欲證明被告傷害告訴人之行為
    ，惟被告有上開傷害犯行，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本院業已
    勘驗現場錄影光碟，自無再傳喚上開證人之必要，附此敘明
    。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
    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及同法
    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所犯上開公然侮辱及傷害2罪
    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本案不適用刑法第19條欠缺責任能力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
　　辯護人固主張被告罹患○○症、○○症，於本案行為時欠缺辨識
    能力或有辨識能力顯著下降情形等語。經查，被告確實領有
    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且經診斷患有輕○○○○足、○○症、○○疾患
    、○○症、○○症、○○疾患等症狀，有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
    書附卷為憑（偵卷第59頁、院卷第95-101頁）。惟被告經本
    院囑託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下稱門諾
    醫院）對被告為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況予以鑑定，鑑定結果
    認為：⒈根據本次鑑定會談與心理測驗結果顯示李員整體智
    力並未達到智能不足的診斷，其全量表智商得分為78分，整
    體智能程度落於邊緣智能；且知能篩檢測驗顯示李員整體認
    知功能尚可，未有明顯退化或損傷。故於本案中，可以排除
    李員本身可能因智能不足或認知功能障礙而致使原因自由行
    為。⒉李員坦承本案公然侮辱及傷害發生的過程，在案發當
    時李員並未飲酒且意識清楚。在鑑定時開放性問題中，李員
    可以描述本案的大致細節及過程。李員雖然將偷窺及本案暴
    力行為，歸咎於自己有身心疾患，如○○症或○○疾患等；但李
    員之精神科診斷除智能不足外，皆非常見與刑事責任能力相
    關之精神疾病。⒊另外李員描述被害人以言論刺激李員，致
    使情緒失控的暴力情形，比較歸類於因刺激而導致的憤怒狀
    態及行為；而李員的憤怒及情緒差，未能達到間歇性暴怒症
    的診斷。從本次會談鑑定結果來看，李員的傷害行為無法完
    全歸咎於「不能控制」，也有可能是「選擇不控制」。⒋綜
    上所述，李員有能力「辨識行為違法」，因而在鑑定過程中
    ，李員清楚描述不論是窺視或傷害皆是屬於違法行為。雖然
    李員是在憤怒狀態下，「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降低之
    可能，但整體未達顯著（降低）之情形。此有門諾醫院精神
    鑑定報告書（院卷第181-198頁）在卷可參。復觀諸本院勘
    驗案發時現場錄影，亦未見被告有何較一般人遲鈍或混沌之
    情形，實難認被告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其辨識控
    制行為之能力有欠缺或顯著降低，自無從適用刑法第19條欠
    缺責任能力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
　㈢本案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
    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
    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而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
    ，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
    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犯罪另
    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
    ，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
    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
    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是以，為此項裁量減輕其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
    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
    可憫恕情形，始謂適法。有關本件糾紛起因，係因被告窺視
    告訴人裙底遭發現，而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業據被告於
    警詢供承明確（警卷第8頁），且於本院審理時所不爭執（
    院卷第109頁），惟被告面臨此情，竟係對告訴人比中指、
    出言辱罵，甚至追逐告訴人、持安全帽丟擲告訴人，致告訴
    人受有左側上臂挫傷之傷害，依社會上一般人合理之經驗觀
    念，其上開犯行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客觀上尚不足以引
    起一般同情，依上開說明，不能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
    刑，併此說明。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
    而與告訴人發生衝突，卻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肇生本
    件公然侮辱及傷害犯行，所為實不足取；參以被告犯後坦承
    公然侮辱犯行、否認傷害犯行之犯後態度，又因告訴人無意
    願，致被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考量被告領有輕
    度身心障礙證明（偵卷第59頁），患有輕○○○○足、○○症、○○
    疾患、○○症、○○症、○○疾患等症狀；兼衡本件犯罪情節、所
    生損害、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
    （院卷第302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
    前科素行（院卷第11-14頁）等一切具體情狀，分別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各諭知罰金易服勞役、拘役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
　㈤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緩刑，惟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傷害
    犯行，對自己所為避重就輕、推稱係受告訴人激怒所致，實
    難認被告已真切面對所為而衷心悔過，苟不藉由執行刑罰予
    其行為為一定程度之矯正，則難保其日後不再為相類似犯罪
    行為，且告訴人至今仍無法原諒被告，本院審酌上情，認本
    案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不予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
四、沒收：
　　未扣案之安全帽1頂，係供被告本案傷害犯行所用之物，且
    屬被告所有，業據被告供明在卷（院卷第299頁），爰依刑
    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柏岳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邱正裕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第1項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34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曜新


指定辯護人  林其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7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982號），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本案檢察官及上訴人即被告李曜新（下稱被告）於本院中均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被告並撤回除量刑以外之上訴，此有刑事一部撤回上訴狀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85-86、185頁），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檢察官及被告均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證據、理由、論罪及沒收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被告本案犯罪之事實、證據、理由、論罪及沒收均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檢察官部分：被告犯後否認傷害行為，態度惡劣，且告訴人甲女（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因被告本案行為產生對環境及與人接觸時之恐懼感迄未好轉，告訴人所受損害非輕，原審量刑過輕，請求從重量刑等語。
　㈡被告部分：伊知錯坦承全部犯罪，且對其行為造成告訴人受害，深感歉意，伊目前已持續在醫院治療，請求從輕量刑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
　　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且法院對於被告為刑罰裁量時，必須以行為人之罪責為
　　依據，而選擇與罪責程度相當之刑罰種類，並確定與罪責程
　　度相稱之刑度。縱使基於目的性之考量，認定有犯罪預防之
　　必要，而必須加重裁量時，亦僅得在罪責相當性之範圍內加
　　重，不宜單純為強調刑罰之威嚇功能，而從重超越罪責程度
　　為裁判，務求「罪刑相當」。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
　　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
　　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
　　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查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審酌被告因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而與告訴人發生衝突，卻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肇生本案公然侮辱及傷害犯行，所為實不足取；參以被告犯後坦承公然侮辱犯行、否認傷害犯行之犯後態度，又因告訴人無意願，致被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考量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982號卷第59頁），患有輕○○○○足、○○症、○○症、○○症、○○疾患等症狀；兼衡本案犯罪情節、所生損害、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302頁），及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素行等一切具體情狀，就被告所犯公然侮辱罪量處罰金新臺幣（下同）2千元；所犯傷害罪，量處拘役30日，並分別諭知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服勞役、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畸輕或有所失入、失出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且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被告犯後態度、告訴人所受損害等量刑因子，均業經原判決充分考量評價，並無漏未審酌之情形，縱與檢察官及告訴人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原審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況被告於上訴後已坦承全部犯行，並當庭多次對告訴人道歉，表示歉意，復積極至醫院接受職能復健治療，學習衝動控制與人際相處技巧，此有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90、191、159頁），堪認被告經原審判決後，已幡然悔悟並深刻自省，其上訴後之犯後態度已有正向改善，是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云云，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又被告犯後態度此一量刑因子於上訴後雖生有利於被告之變動，惟原判決對被告本案所犯各罪量處之刑，容屬寬厚，是前開量刑因子之變動尚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量刑基礎，從而，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亦難認有據，爰同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柏岳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78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曜新
選任辯護人　張明堂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9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曜新犯公然侮辱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傷害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安全帽壹頂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李曜新於民國111年7月30日16時30分許，前往花蓮縣○○市○○街00號○○廟，因窺視甲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裙底遭發現而與甲女發生口角衝突，李曜新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廟天公爐旁，對甲女手比中指後，以「幹你娘」、「死破麻」等語辱罵甲女，足以貶損甲女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嗣雙方持續衝突並追逐至○○廟口前○○街馬路上，李曜新另基於傷害之犯意，持安全帽丟擲甲女，致甲女受有左側上臂挫傷之傷害。
二、案經甲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李曜新之辯護人爭執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又證人甲女於本院審理時，業經傳訊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故證人甲女所為上開陳述，查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應認證人甲女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本案下述相關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及取得之程序均無違法之處，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另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復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程序，依法自得作為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被訴公然侮辱罪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此部分之犯行，惟辯護人另為被告辯護：被告係因告訴人挑釁之舉，方以不雅舉動及言語表達其不滿之情緒，非蓄意貶低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未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難認被告構成公然侮辱罪等語。經查：
　⒈被告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比中指，並以上開言詞辱罵告訴人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供承不諱（警卷第7-10頁、偵卷第19-20頁、院卷第108、299頁），復經本院當庭勘驗現場錄影檔案，有勘驗筆錄及附圖在卷足稽（院卷第229-231頁），足見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又起訴書所載被告辱罵之言詞，經本院當庭勘驗案發時現場錄影檔案，應為「幹你娘」、「死破麻」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佐（院卷第230、231頁），爰予補充更正之。　
　⒉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參照）。又個人受他人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不僅關係個人之人格發展，也有助於社會共同生活之和平、協調、順暢，而有其公益性。對他人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如果同時涉及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除顯示表意人對該群體及其成員之敵意或偏見外，更會影響各該弱勢群體及其成員在社會結構地位及相互權力關係之實質平等，而有其負面的社會漣漪效應，已不只是個人私益受損之問題。是故意貶損他人人格之公然侮辱言論，確有可能貶抑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而對他人之人格權造成重大損害（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45段參照）。
　⒊按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祗須侮辱行為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即行成立。而「侮辱」係以粗鄙之言語、舉動、文字、圖畫侮謾辱罵或為其他輕蔑、貶損他人人格或社會地位之評價。另比中指之手勢意義，係以肢體動作象徵侮辱性之言語，用以侮辱他人。又依據一般社會通念，比中指之手勢係指辱罵「三字經」等言語之肢體化，含有侮辱他人人格、貶損他人在社會上評價地位之意義，自屬於侮辱之行為。而「幹你娘」、「死破麻」等語，亦是無視性別平等，貶抑、侮辱女性人格的用語，屬於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體（性別）身分或資格貶抑之用語。查被告對告訴人為上開舉動及言詞，起因於被告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告訴人作勢以手機拍攝被告，被告始心生不滿而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對告訴人比中指、辱罵上開言詞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自承在卷（警卷第8-9頁），以此脈絡以觀，已難認被告與告訴人之爭端係由告訴人自行引發所致。又被告對告訴人比中指、所用「幹你娘」、「死破麻」等詞彙，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顯與公共事務議題無關，無助於公共事務之思辯，亦非以文學或藝術形式表現之言論，被告直接針對被害人之性別結構弱勢者身分，故意予以羞辱之舉動及言論，顯係對女性群體之敵意與偏見，而為對他人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被告在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廟天公爐旁，以上開舉動及詞彙故意貶損告訴人，已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使告訴人在精神上、心理上均受到難堪及不快，對告訴人之名譽權侵害難謂輕微，依其表意脈絡，顯係故意公然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且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揆諸上開說明，確已該當於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甚明。被告辯護人上開所辯，尚難憑採。
　㈡被告被訴傷害罪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持安全帽丟擲甲女，惟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雖然有拿安全帽丟她，但她的傷不是我造成的等語。被告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被告以安全帽丟擲告訴人，接觸告訴人左上臂，受地心引力的影響，安全帽應立即掉落地面，不可能造成告訴人左上臂面狀挫傷；卷內無被告以安全帽攻擊告訴人之影像；勘驗畫面沒辦法看出告訴人左上臂已有紅腫挫傷等語。經查：
　⒈被告辯護人固辯稱：未拍攝到被告以安全帽攻擊告訴人之影像云云。惟查，被告於上開時、地，持安全帽丟擲告訴人等情，已為被告於本院所不爭執（院卷第109頁）。且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當時有拿安全帽丟告訴人，向她追去，因為她跑走我就用安全帽擲向對方等語（警卷第9頁）；於偵訊時亦供稱：我有拿安全帽丟告訴人一下等語（偵卷第58頁）。參以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罵我、比中指時，還沒有肢體衝突，後來因為被告要走了，我想說警察還沒來被告怎麼就要走，我就去拍被告，被告直接拿著安全帽近距離追打我，安全帽後來掉到馬路上等語（院卷第237-240頁）。此外，經本院勘驗現場錄影檔案，可見被告追逐告訴人時，確有安全帽1頂掉落在馬路上，被告復撿拾該安全帽朝告訴人走去，有勘驗筆錄及附圖附卷可佐（院卷第232-233頁及證件袋）。準此，被告業已坦承其有以安全帽丟擲告訴人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若非被告有以安全帽丟擲告訴人，何以在被告追逐告訴人時，安全帽會掉落在馬路上，再經被告拾起。從而，被告於上開時、地，持安全帽朝告訴人丟擲之事實，應堪認定。被告辯護人上開所辯，無足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⒉再者，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警卷編號6的照片（即告訴人傷勢照片，警卷第31頁）是警察到現場立刻拍的照片等語，可知警卷所附告訴人之傷勢照片係警方據報趕至案發現場，為進行蒐證而在現場拍攝的照片；參以告訴人於當日衝突結束後，隨即於同日16時59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就診，經專業醫師判斷後，認告訴人受有左側上臂挫傷之傷勢，有前揭診斷證明書可佐（警卷第25頁），告訴人驗傷時間與本件案發時間密切相鄰，診斷證明書所載診斷結果與警方於案發現場拍攝之告訴人傷勢照片相同，且此傷勢與告訴人遭被告持安全帽丟擲所可能造成之結果相合，咸認被告持安全帽朝告訴人丟擲之行為，足以發生告訴人所受之前揭傷害結果，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是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告訴人上開傷勢非被告所造成云云，與本案卷證資料不符，無從採信。至被告辯護人另辯稱：勘驗影像光碟未見告訴人左上臂紅腫云云，惟觀諸本院勘驗現場拍攝被告追逐告訴人之影像（本院勘驗檔案IMG-4876之附圖，證件袋），可見被告及告訴人於畫面中身影甚小，自無法看到被告及告訴人身體細微之部分，被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無足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至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林○○，欲證明被告傷害告訴人之行為，惟被告有上開傷害犯行，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本院業已勘驗現場錄影光碟，自無再傳喚上開證人之必要，附此敘明。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所犯上開公然侮辱及傷害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本案不適用刑法第19條欠缺責任能力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
　　辯護人固主張被告罹患○○症、○○症，於本案行為時欠缺辨識能力或有辨識能力顯著下降情形等語。經查，被告確實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且經診斷患有輕○○○○足、○○症、○○疾患、○○症、○○症、○○疾患等症狀，有身心障礙證明、診斷證明書附卷為憑（偵卷第59頁、院卷第95-101頁）。惟被告經本院囑託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下稱門諾醫院）對被告為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況予以鑑定，鑑定結果認為：⒈根據本次鑑定會談與心理測驗結果顯示李員整體智力並未達到智能不足的診斷，其全量表智商得分為78分，整體智能程度落於邊緣智能；且知能篩檢測驗顯示李員整體認知功能尚可，未有明顯退化或損傷。故於本案中，可以排除李員本身可能因智能不足或認知功能障礙而致使原因自由行為。⒉李員坦承本案公然侮辱及傷害發生的過程，在案發當時李員並未飲酒且意識清楚。在鑑定時開放性問題中，李員可以描述本案的大致細節及過程。李員雖然將偷窺及本案暴力行為，歸咎於自己有身心疾患，如○○症或○○疾患等；但李員之精神科診斷除智能不足外，皆非常見與刑事責任能力相關之精神疾病。⒊另外李員描述被害人以言論刺激李員，致使情緒失控的暴力情形，比較歸類於因刺激而導致的憤怒狀態及行為；而李員的憤怒及情緒差，未能達到間歇性暴怒症的診斷。從本次會談鑑定結果來看，李員的傷害行為無法完全歸咎於「不能控制」，也有可能是「選擇不控制」。⒋綜上所述，李員有能力「辨識行為違法」，因而在鑑定過程中，李員清楚描述不論是窺視或傷害皆是屬於違法行為。雖然李員是在憤怒狀態下，「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降低之可能，但整體未達顯著（降低）之情形。此有門諾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院卷第181-198頁）在卷可參。復觀諸本院勘驗案發時現場錄影，亦未見被告有何較一般人遲鈍或混沌之情形，實難認被告行為時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其辨識控制行為之能力有欠缺或顯著降低，自無從適用刑法第19條欠缺責任能力不罰或減輕其刑規定。
　㈢本案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而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是以，為此項裁量減輕其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情形，始謂適法。有關本件糾紛起因，係因被告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而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業據被告於警詢供承明確（警卷第8頁），且於本院審理時所不爭執（院卷第109頁），惟被告面臨此情，竟係對告訴人比中指、出言辱罵，甚至追逐告訴人、持安全帽丟擲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左側上臂挫傷之傷害，依社會上一般人合理之經驗觀念，其上開犯行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客觀上尚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依上開說明，不能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併此說明。
　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窺視告訴人裙底遭發現而與告訴人發生衝突，卻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肇生本件公然侮辱及傷害犯行，所為實不足取；參以被告犯後坦承公然侮辱犯行、否認傷害犯行之犯後態度，又因告訴人無意願，致被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考量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偵卷第59頁），患有輕○○○○足、○○症、○○疾患、○○症、○○症、○○疾患等症狀；兼衡本件犯罪情節、所生損害、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院卷第302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素行（院卷第11-14頁）等一切具體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各諭知罰金易服勞役、拘役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㈤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緩刑，惟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傷害犯行，對自己所為避重就輕、推稱係受告訴人激怒所致，實難認被告已真切面對所為而衷心悔過，苟不藉由執行刑罰予其行為為一定程度之矯正，則難保其日後不再為相類似犯罪行為，且告訴人至今仍無法原諒被告，本院審酌上情，認本案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不予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
　　未扣案之安全帽1頂，係供被告本案傷害犯行所用之物，且屬被告所有，業據被告供明在卷（院卷第299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葉柏岳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邱正裕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第1項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